廉洁购销协议
甲    方：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乙    方：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医用耗材试剂、药品（中药饮片）、后勤物资、后勤服务（保洁、电梯、食堂、安保、外勤、洗涤）、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行业服务等购销行为，有效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购销环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 

（一）甲乙双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廉洁购销协议约定购销行为。

（二）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项目招投标、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市场活动等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

（三）业务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相互监督，对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并予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及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举报。

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 

应与乙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准向乙方索要或变相接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挂职工资、津贴、好处费、感谢费等财物，或变相接受贿赂。

（二）不准让乙方报销任何应由甲方或甲方工作人员支付的费用。

（三）不准要求、暗示或接受乙方为甲方工作人员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不准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乙方安排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五）不准向乙方介绍或推荐配偶、子女、亲属参与乙方同相关单位的经济活动。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 

应与甲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势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赠送或提供回扣、礼品、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挂职工资、津贴、好处费、感谢费等财物。

（二）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报销应由甲方或甲方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准提出或暗示为甲方或甲方相关人员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或其相关人员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五）不准为甲方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亲属参与乙方和相关单位的经济活动提供方便。

（六）严禁其他商业贿赂行为。

（七）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招标采购、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及合同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其他规定。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第一、二条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给予以下相应处理：乙方获取的不正当利益应返还甲方；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全额赔偿甲方的损失，甲方有权单方解除甲乙双方合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甲方工作人员索贿，乙方不向甲方举报且满足其要求的，或乙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动向甲方工作人员行贿或提供本协议第三条禁止的好处的，一经查实，按照甲方的相关制度规定处理，在三年内禁止参与甲方任何形式的采购活动。

第五条 本廉洁购销协议作为经济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合同一并执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甲方纪检监察部门执壹份，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2026年  月  日                   2026年  月  日
